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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检察机关开展涉案企业合规工作全面铺开，针对涉嫌犯罪的企业实施“刑事合规改革”目前已经形成一

套行之有效的制度经验，但其本质上仍然是一种事后整改机制，针对目前检察机关参与企业行政合规工

作的机制缺失，应从明确检察机关在企业行政合规中的监督角色定位、监督重点，刑事合规与行政合规

衔接贯通以及以深化社会治理等方面探索一套检察机关推动、参与企业行政合规的工作体系，形成符合

社会治理、诉讼制度、法律监督运行要求，更科学的监管模式、高效的运行机制和明确的责任体系，为

立法完善提供实践积累。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成熟完善也必然会推动形成一套以预防为主的前端管控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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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curatorial organs have carried out the compliance work of enterprises involved in the case 
in an all-round way, and implemented the “criminal compliance reform” for enterprises susp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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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ommitting crimes. At present, a set of effective institutional experiences has been formed, but 
it is still an after-the-fact rectification mechanism. In view of the lack of the mechanism for procu-
ratorial organs to participate in enterprise administrative compliance work, we should clarify the 
supervisory role and supervision focus of procuratorial organs in enterprise administrative com-
pliance. Linking criminal compliance with administrative compliance and exploring a working 
system for procuratorial organs to promote and participate in enterprise administrative com-
pliance by deepening social governance, so as to form a more scientific supervision mode, efficient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clear responsibility system that meets the operational requirements of 
social governance, litigation system and legal supervision, and provide practical accumulation for 
legislative perfection. The maturity and perfection of enterprise compliance non-prosecution sys-
tem will inevitably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a set of prevention-oriented front-end control pro-
cedures. 

 
Keywords 
Enterprise Compliance, Administrative Supervision, Compliance Prevention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是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积极推动、多部门共同参加的一项改革创新。“法治是最好

的营商环境”。民营企业作为新时代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推进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营造良好的法治

化营商环境，是强化司法对民营经济的保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举。随着涉

案企业合规改革实践经验与理论研究的深入推进，检察机关办理民营企业涉罪案件的思路已从“办理”

模式开始转向“治理”模式，合规业务的拓展需要立足刑事检察职能，统筹行政、民事以及公益诉讼检

察整体推进。而行政机关在企业合规管理的推动上具有自身独特的优势，“合规因素”手段的运用早已

在银行、保险、证券等领域发挥了一定预防管理的作用，但尚未形成一套规范的行政合规制度。预防企

业行政违法是降低企业违法犯罪可能性的前提，无论企业是否触犯刑事法律，都应该建立行政法意义上

的合规体系[1]。检察机关为了更好深入社会治理，在企业合规背景下，要适当延伸检察履职触角，把握

行政检察职能在推动行政合规制度中的优势，在完善事前、事中、事后行政合规体系以及配套的制度和

评估方法探索中落实诉讼监督、行政违法行为监督、社会治理和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等职能，促进行政

监管部门探索企业合规。 

2. 行政检察作为行政合规制度抓手的正当性 

(一) 从企业合规内生需求出发 
1) 事前预防符合合规内涵。合规是企业内部治理的重要方式，“从本质上讲，合规是一种公司治理

的方式，是企业为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进行业务管理和财务管理的同时，所进行的一种风险防控

机制”[2]。因此，企业构建合规计划的过程，实质上是企业自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应地，检察机

关应当定位为协助企业制定与实施合规计划的辅助角色。目前，检察机关所开展的企业合规工作，其核

心目标在于维护涉罪企业的正常运营秩序。通过采取不起诉、量刑从宽等激励措施，推动企业积极完成

刑事合规要求。在此过程中，多数涉罪企业已将合规计划视为补救措施，用以纠正既往的错误。然而，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ds.2024.107324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李元媛 
 

 

DOI: 10.12677/ds.2024.107324 26 争议解决 
 

随着合规改革工作的深入推进，也出现了部分企业利用合规程序，以骗取从宽处理、逃避法律制裁的情

况。对于此类现象，本文不再赘述。综上所述，犯罪并非企业正常经营活动的目的与结果。因此，检察

机关应当充分发挥其在犯罪预防方面的职能优势，主动承担起前置性合规程序监督职责，以支持者和帮

助者的身份，推动企业自觉开展合规整改工作。 
2) 营商环境客观现实需求。中小企业合规建设的紧迫性在我国尤为突出，这既符合我国国情，也是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所必须直面的一大课题。早在 2005 年，我国便在国有金融企业领域着手探索合规机制

的构建。实践表明，能够成功实施合规计划的企业多为获得政府支持或具备雄厚实力的大型企业，这部

分企业仅构成我国企业的少数群体。然而，在广阔的市场中，检察机关推进企业合规改革的重心，应聚

焦于众多单凭自身力量难以构建合规体系的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鉴于我国企业类型多样、规模不一

的现实状况，企业合规改革的根本方向和发展趋势应致力于实现合规管理的常态化和义务化。然而，无

论是大型企业还是中小型企业，当前司法机关和行政监管部门在推动企业合规制度建设时，往往以企业

涉嫌违法犯罪为触发点，这本质上仍属于“事后补救型合规”的范畴。对于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或缺乏

行业监管的企业而言，它们无需承担被动合规的义务，这导致在成本等考量因素作用下，合规管理难以

直接发挥其推动和监管作用。因此，检察机关在推进企业合规改革时，应更加注重合规程序的前端治理，

即便在合规力度和效力上可以适当调整，也应以预防性合规为主导，从而更有效地促进企业合规文化的

形成与发展。 
自最高检启动行政检察护航法治化营商环境“小专项”活动以来，行政检察在积极履行监督职责的

同时，不断探寻参与社会治理的新途径和新方法。在保障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的合法权益方面，行政检察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行政检察还致力于完善执法司法衔接机制，以进一

步优化营商环境，取得了具有针对性的显著成果。通过与相关职能部门单位建立规章制度，如与市场工

商联、城市管理执法局、生态环境保护局等与市场主体紧密相关的部门，实现线索双向移送，从而拓展

监督范围，多方面覆盖市场主体。此举有效解决了基层院所在地区市场主体数量庞大、规模各异，难以

全面推进企业合规改革工作的难题。以高检院“八号检察建议”为例，检察机关积极履行职责，联合行

政监管部门解决安全生产领域存在的“苗头性”问题。通过深入调研分析生产安全事故类案件和安全生

产监管工作情况，检察机关发现了安全生产监管工作中存在的突出共性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问

题的措施和建议，从而在安全生产领域实现了溯源治理。“八号检察建议”本身具有合规预防的性质，

如最高检发布的“随州市 Z 公司康某某等人重大责任事故案”，即在涉企危害生产安全犯罪案件中适用

了企业合规。安全生产领域作为企业合规经营的重要领域，检察机关与相关行政监管部门及行业组织共

同成立预防中心，将合规工作拓展至非涉案企业，通过推广安全生产领域合规案例及合规建设指南至具

体的生产企业行业，确保检察建议得以深入落实的同时，达到合规预防的效果。 
其次，合规管理作为以企业为主体的治理方式，其执行必须因企制宜，尽管检察机关合规改革工作

已经具备模式化的流程。检察机关在参与社会治理时，可通过制发类案检察建议(或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
来发挥其职能[3]。然而，必须明确的是，一个行业自主开展的合规治理并不等同于检察机关的社会治理

职能。为构建更为完善的合规治理体系，应积极探索检察机关、行政监管部门及行业组织之间的协作机

制。通过搭建合作平台，形成检察机关推动、行政部门主导、行业组织协助的合规关系，确保检察机关

以推动者的角色为非涉罪企业提供办案经验和司法政策指导。而具体的合规计划及其针对性措施，应由

监管部门联合行业组织在对企业进行实地考察后，根据企业实际情况量身定制。此举旨在实现检察机关

办理一案，行业组织形成类案经验的预防效果，进而推动行业的充分自治。 
3) 遵循成本规律的必然选择。从“成本－收益”角度看，对中小微企业或者简单合规案件来说，贸

然启动第三方监管人模式可能会对企业营运带来不利影响。因此，我们提倡将监管引导环节前置，即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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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牵头，协同相关责任单位，对涉事市场主体进行精准化的合规教育及支持性整改工作。在此过

程中，第三方监管人的介入将以必要性为前提，即仅限于那些已进入刑事司法领域且确实需要引入第三

方监管的情形。行政检察部门将肩负起涉案企业预防性合规的主要责任，通过深入实地走访调查，针对

涉市场主体存在的具体违法情节，在向行政机关发出的检察建议中附带具体的整改要求和指导意见。此

举旨在降低企业整改成本，同时实现事前犯罪预防，从而有效节约司法资源。 
从合规成本的另一个角度审视，中小微企业的合规改革主流观点倾向于推行“专项合规”。片面追

求全面合规，无视企业规模差异，可能会给企业带来沉重的成本压力，甚至成为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

稻草”。因此，应避免矫枉过正，确保合规改革与企业实际承受能力相协调。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企

业一旦启动合规计划，就必须构建相应的合规管理体系。同时，企业合规的核心目标是通过构建这一体

系实现犯罪预防。但单项专项合规仅能针对某一类犯罪进行预防，企业的整体犯罪风险并未得到有效降

低。因此，我们应深刻认识到，健全的合规体系是合规改革工作的核心所在。只有将全面合规与专项合

规有机结合，才能切实降低企业违法犯罪的风险。将专项合规作为起点，对于检察机关而言，通过履行

预防职能即可实现。正如前文所述，高检院发布的“八号检察建议”为检察机关启动“专项合规”提供

了契机和载体。借此机会，检察机关应督促行政监管部门在安全生产领域积极推广合规指南，开展专项

合规工作。首先，将合规理念深植于企业行业的生产环境中；其次，由监管部门和行业组织结合企业意

愿，针对其实际经营状况和所涉及领域的风险状况进行深入分析；最后，构建与企业业务规模和风险需

求相匹配的合规管理体系，从而确保合规改革工作取得实效。 
(二) 行政检察作为合规预防管控抓手的优势 
1) 从介入方式的角度审视，行政检察履职具有间接性。检察机关通过制发检察建议，旨在督促行政

机关依法履行职责。例如，检察机关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社会治理类的检察建议，以此推动行政机关

对农贸市场违法销售活禽行为进行监督。在这一过程中，检察机关并非直接作用于市场主体，而是通过

督促责任单位依法履职，进而引导市场主体有针对性地实施整改。这既是行政检察监督的核心职能体现，

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中小微市场主体的合规监管效果。这种以行政主管单位为桥梁的模式在保持一

定约束力的同时，也彰显了其谦抑性。若能将企业合规理念正式引入除“涉罪”企业刑事合规以外的更

广泛领域，则检察建议将发挥更为显著的“防微杜渐”功能。通过及时发现并纠正市场主体在日常经营

中的违法违规行为，检察机关能够督促行政机关及时查补监管漏洞，进而实现犯罪预防的目的，并推动

行业自治的深化发展。 
2) 新时代法律监督在行政检察领域表现出独有的“穿透性”。“穿透式”监督本是针对互联网金融

风险治理所提出的特定概念，检察机关基于对检务实践的经验总结与前瞻，可将此概念运用到行政检察

领域当中[4]。这种穿透性在推动企业合规治理的过程中，体现为检察机关通过监督行政违法行为、实质

性化解行政争议等工作，发现并督促行政机关履行职责，进而推动企业加强行政合规建设。检察建议是

检察机关参与企业治理的重要抓手[5]。检察机关还通过梳理个案中涉及诉讼行为的违法性问题，提出社

会治理检察建议，以开展源头治理工作，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另一方面，行政机关开展活动严格坚持依法行政原则，但企业合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这种“行

政合法”。行政机关如若坚持传统依法行政观念，则无法在推进企业合规制度中实现实质正义与程序正

义的平衡。于是行政机关基于“契约行政处罚”理论，通过与企业达成合规整改契约，从契约中产生行

政权力来源、行政处罚的具体内容和程序。企业以按要求完成合规建设换取从轻或免于处罚，在法律制

度框架内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企业内生合规动力，提升合规效率。如前所述，犯罪不是一个企业正常的经

营目的和结果。因此，企业行政合规的价值与行政处罚目的预防论的内涵不谋而合，预防论的理论内核

为行政监管领域的企业行政合规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时利用该制度防范企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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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潜在风险、提升行政监管效能提供了新路径。这和“穿透式”行政检察履职要求追求“严格司法检察”

与“能动司法检察”之间的平衡，发挥双翼双轮的驱动作用，在价值追求上是共通的，因此，行政检察

在推动行政合规制度实践中更能和行政机关在价值目标上达成共识。 
如前所述，犯罪并非企业正常的经营目标和结果。因此，企业行政合规的价值与行政处罚目的的预

防论内涵高度契合。预防论的理论内核为行政监管领域的企业行政合规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也

为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力时，利用该制度防范企业经营潜在风险、提升行政监管效能提供了新的路径。

这与“穿透式”行政检察履职要求所追求的“严格司法检察”与“能动司法检察”之间的平衡目标相契

合，通过发挥两者的双翼双轮驱动作用，在价值追求上具有共通性。因此，行政检察在推动行政合规制

度实践中，更能与行政机关在价值目标上形成共识。 
3) 行刑反向衔接背景下行政检察有参与企业合规的义务。首先，我们明确两个必要环节：一是检察

机关对涉案企业作出不起诉决定要依托涉案企业合规考察评估结果；二是针对不起诉案件，刑事检察部

门必须移送行政检察部门审查是否移送行政机关作行政处罚才能终结流程。在这两个必要环节中，存在

对涉案企业重复评价的情况，在第一个环节刑事检察部门作为合规整改的主导部门，在开展合规整改的

过程中即对企业整改进度、效果有了初步审查结论，在对其作出不起诉决定后，行政检察部门需要再次

对企业案涉相关行为作出评价。企业则因为案件不同程序需要进行合规“回流”，徒增合规成本，不利

于企业及时恢复生产；检察机关也将付出额外的时间成本，倘若行政检察部门从对企业做出合规考察决

定时便开始接手整个合规整改流程，一方面既能缓解刑事检察部门“案多人少”的办案压力，也能更好

地掌握企业合规整改情况。另一方面，在各地不断推进“府检联动”机制背景下，行政检察与各行政部

门之间协同配合机制越来越顺畅，在推进企业合规进程中阻碍较少，从而为案件争取到更加客观全面的

考察报告。在获得合规考察评估报告的同时，移送刑事检察部门审查，再由其作出不起诉决定书并推送

结案，行政机关则仅需要根据自身前期参与的实际合规考察台账做出是否结案的决定。从而实现司法职

权与行政职权的双向延伸、积极配合、不断协同，形成一套高效、统一的企业合规工作流程。 

3. 行政检察推动行政合规机制建设的重点 

(一) 企业行政合规的法理阐释 
企业行政合规作为企业合规制度的一个面向，行政机关目前推进企业合规管理的方式主要有行政合

规指导、行政合规强制和行政合规激励等三种方式。行政合规指导，即通过制定和发布相关的合规管理

指引或合规办法，为企业建立合规管理体系提供样本和标准；行政合规强制，即在法律对特定领域的企

业设定合规管理义务的前提下，责令相关企业履行建立合规管理体系的法定义务，对不履行义务的企业

追究行政法律责任；行政合规激励，即对那些涉嫌实施行政违法行为的企业，给予其以合规整改换取宽

大行政处理的机会，通过对话、协商并达成协议，责令企业履行合规承诺，进行合规整改，建立合规计

划，对通过合规整改验收评估的企业，作出不予行政处罚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处理[6]。 
(二) 行政合规检察监督的方向把握 
接上文所述，在行政机关为主导的行政合规制度下，通过发布合规指引、达成合规契约轻罚或免罚、

合规政策激励等方式可推动企业自发形成合规体系。行政机关从事前、事中、事后三个维度对企业合规

进行了全流程引导支持和监管，借用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中已经实践成熟的行政执法和检察机关刑事司法

的双向衔接及“合规互认”为手段，则可以进一步扩大合规激励涵涉的范围。目前，针对涉嫌犯罪的企

业实施“刑事合规改革”已经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经验，但其本质上仍然是一种事后整改机制，为

了实现多方共治优化营商环境的局面，弥补行政监管漏洞，实现事前预防和事后整改相互协同的合规体

系，推动涉案企业行政合规制度对于企业发展、做实行政检察工作、推进服务型执法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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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检察在推动行政合规制度建设中，应该首先明确“监督者”的职能定位。行政合规的主导者是

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建议行政机关依照指引等规则开展行政合规也必须依托诉讼监督、行政违法行为监

督、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等具体案件展开，判断企业是否整改到位也由行政机关决定。因此，检察机关

发挥“监督者”角色，应着重关注事前合规预防和事中合规干预，与刑事涉案企业合规事后补救形成一

套完整的合规生命周期[7]。 

4. 行政合规检察监督制度构建路径 

未来，以行政机关为主导的企业行政合规体系的运行，需要进一步通过立法明确企业的强制合规义

务，并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保障制度和评估体系。尤其是在事后合规阶段，尽管目前在证监等领域探索

适用“行政和解制度”，但始终未将其明确引用为合规整改的因素。现阶段，地方性合规激励将合规整

改与“首违不罚”相适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

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规定，将涉案企业开展合规整改适用该条款的“及时整改”中，

从而换取宽大处理，但最终要使这种适用合法，只能通过修改《行政处罚法》明确。笔者认为，随着不

同面向的企业合规实践总结，法律最终将明确涉案企业合规的适用条件、启动方式、评估体系等操作流

程，并明确将“企业合规有效整改”作为行政减轻或免罚的法定依据。 
当下，检察机关基于涉案企业刑事合规的成功经验，应当积极能动履职，融入社会治理，充当不同

合规面向的调和剂，在企业合规事前、事中、事后三个过程中推动企业行政合规体系建设和探索。 
(一) 推动合规指导制度完善 
1) 解决合规指引“空泛化”。行政检察在做好行刑反向衔接工作中，例如发现如知识产权侵权、安

全防护等领域案件存在多发、易发等隐患，可就案办理同时向行政机关制发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建议

其针对该领域开展行政检查监督，制发“风险预防性合规指引”。由此弥补行政机关在制作合规指引时，

倾向于制作“一般性合规指引”只搭建管理规范框架，不细化具体合规要求的问题。并且，完善的“领

域合规指引细则”能够成为推动“专项合规”的依据指引，符合行政机关对企业日常监管的要求，有利

于搭建合规基础单元，从而真正发挥合规指导监控和预防的作用。 
2) “检协共建”推动行业自治。检察机关可与各行业组织签署关于共同加强某领域间的监督与协作

配合的意见。《意见》以依法保护企业合法权利，防范化解合规风险为目标，建立健全线索移送和信息

共享、加强民刑衔接、定期沟通会商、专业队伍建设、推行法治宣传等常态化协作机制，推动行业协会

自主健全合规指引规范，检察机关可在法律风险等专业领域提供指导，行业组织结合专业领域需求制作

“管理性的合规指引”，进一步细化落实行政机关发布的“风险预防性合规指引”，强化某一特定领域

的治理协同，充分融合检察监督功能与协会平台优势。 
(二) 落实合规强制制度举措 
如前文所述，行政合规的强制性最佳来源只能通过立法确立，那么在制度探索过渡阶段，有效发挥

合规强制制度效用一定程度上可以依托检察履职。合规强制是合规指导的手段升级，当指引建议无法对

企业产生约束性时，通过合规强制附加给企业强制合规的义务，企业如果无法通过合规整改验收则将面

临被处罚的风险。但合规强制主要发生在“事中合规”阶段，此时的企业处于违规违法阶段尚未涉及刑

事犯罪即被行政机关监管，且合规强制义务需要根据必要性原则对从事特定领域和达到一定运营规模的

中大型企业开展，通过强力监管和严厉处罚使企业产生合规压力从而开展特定领域的合规。检察机关此

时必须严格坚守“监督者”定位，依托行政审判监督、执行监督等具体案件，通过制发行政违法行为监

督检察建议监督行政机关，再由行政机关对具体的涉案企业开展合规审查。在此阶段，检察机关主要是

把握一个角色定位的问题，积极履职的同时谨慎把握触角延伸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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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畅通个案监督平台检察机关应发挥主导作用，推动行政机关建立企业合规协作机制。对内加强刑

事案件办理与行政检察的横向协作，检察机关在办理涉企业刑事案件中，发现涉案企业存在合规风险的，

应及时将线索移交相应行政职能部门对涉案企业进行风险摸排，各地检察机关可在积极推动“府检联动”

工作机制中搭建优化营商环境企业合规共同治理平台，优化衔接机制，及时发现和消除各类违规隐患和

违法行为，督促企业严格落实法律责任。 
2) 推广刑事合规成效机制经验。检察机关可帮助行政机关借用较为成熟的刑事合规第三方考察模式

相关经验。例如：关于合规经费，可从应当进行行政处罚的财产金额中抵扣，以此减轻企业合规负担；

由于行政机关未依法履职造成的涉市场主体违规违法行为，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可由该责任单位承担

整改费用，检察机关进行验收评估。另一方面，畅通检察机关与相关监管部门在优惠政策方面的配合，

以正向激励措施督促企业落实整改。给予合规企业可期的利益优惠，以专项合规为起点促进合乎企业体

量需求的全面合规，形成体系化的合规激励机制。例如，工商联统计“合规企业红榜”，对积极合规并

取得效果的企业，税务单位可以在涉税事项办理、税收政策等方面给予一定优惠，监管部门可以在申请

补贴时优先考虑合规企业，行政审批部门可以在行政审批流程、环评等方面为合规企业开通绿色通道。

以此形成复合型激励机制，营造企业自主合规、行业主动治理的营商环境。 
(三) 调动合规激励制度优越性 
保障行政合规与检察刑事合规双赛道在优化营商环境，促进企业良性发展的共同目标，实现合规体

系的“一体贯通”。 
1) 推动“合规互认”制度，降低企业合规成本，充分调动企业开展合规整改的积极性。通过建立合

规协作机制，与行政机关就企业违法或企业内部人员违法犯罪时就事前合规免罚、事中合规免责和事后

合规互认争取宽大处理上达成共识，为企业开展合规整改提供制度保障和期待性。充分利用行刑双向衔

接机制，着力打造企业刑事合规与行政合规各司其职、相互配合、有效衔接的格局。如按前文所述，行

政检察部门接手刑事检察合规考察工作，可减少一次对合规企业评价的过程。但检察机关仍然需要和行

政部门就合规互认达成共识，在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后，认为行政执法机关仍需对涉案企业进行行

政处罚的，检察机关可以向行政执法机关提出从宽处理的意见，并将企业合规计划、合规考察报告等同

步移送，确保行政机关自我决定时作出的行政处罚合理适当，保障企业参与合规整改的积极性，确保企

业合规的效果。 
2) 深化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强化激励效果。行政机关可通过合规协作机制平台，邀请检察机

关参与争议化解工作。针对违法情节轻微的企业，通过检察听证启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协调行

政机关与企业达成“整改和解协议”，以合规整改换取行政免罚或宽大处理，深化行政激励效果，促进

企业依法依规经营。安陆市检察院与安陆市人民法院就行政裁判争议实质性化解问题已达成共识，针对

有化解可能性的行政裁判案件邀请检察官共同参与化解，一定程度上也拓展了涉市场主体的案件来源。

行政裁判案件的当事主体一方多涉及当地的企业，其内容多为环保、安全生产、税收、劳务用工等问题。

当企业作为被告时，可以在争议化解过程中将自愿开展专项合规(小体量的举措)作为和解条件；当企业作

为原告时，亦可通过释法说理让企业就其管理漏洞自愿开展合规，达到一定溯源治理的预防效果。 

5. 结语 

企业合规已成为当今时代的必然趋势。对于中国企业而言，为了顺应时代的变革并紧抓“一带一路”

的机遇，积极构建一套高效且行之有效的合规体系显得尤为关键。从检察机关的合规改革工作视角来看，

企业合规问题具有显著的复杂性，这既体现在检察职能的相互交织上，也表现在实体法与程序法的衔接

上，更体现在对前沿理论问题的深入思辨上。然而，企业合规的发展必须紧密结合检察综合履职的实际

https://doi.org/10.12677/ds.2024.107324


李元媛 
 

 

DOI: 10.12677/ds.2024.107324 31 争议解决 
 

情况。 
本文认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合规制度应当是一个全面协调、充分发展的体系，它需要多方主体

共同参与，形成和谐共进的良好局面。在此过程中，检察机关应充分发挥其监督者的角色定位，积极延

伸职能，深入探索合规改革的规则制定和实践经验积累。通过充分发挥检察预防职能，检察机关应引导

企业树立“合规并非负担，而是企业生产力”的正确理念，激发企业主动合规的积极意愿。同时，检察

机关还应以监管合规为起点，逐步引导企业实现自发合规，推动个案合规向行业合规的拓展，以及事后

合规向事前合规的转变。此外，检察机关还应通过专项合规工作，引导企业实现全面合规，这不仅是推

动检察机关企业合规改革体系完善的必然要求，更是新时代检察机关积极履职、深度参与社会治理的应

有之举。 

参考文献 
[1] 王旭奇, 姜建超. 行政检察参与民营企业行政合规的路径[J]. 中国检察官, 2024(5): 55-58. 

[2] 陈瑞华. 论企业合规的中国化问题[J].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20, 38(3): 34-48. 
https://doi.org/10.16290/j.cnki.1674-5205.2020.03.005  

[3] 刘佳, 顾亮. 检察监督视角下的行政涉案企业合规探究[C]//上海市法学会. 《法律研究》集刊 2023 年第 2 卷——

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的法理研究文集: 2024 年卷. 2024: 121-127. https://doi.org/10.26914/c.cnkihy.2024.003347  

[4] 张相军, 何艳敏, 梁新意. 论“穿透式”行政检察监督[J]. 人民检察, 2021(10): 6-13. 

[5] 孙伟, 谢李, 范露琼, 等. 行政检察视域下的企业行政合规问题[J]. 中国检察官, 2024(3): 51-54. 

[6] 陈瑞华. 行政机关推进合规管理的三种方式[J]. 当代法学, 2024, 38(1): 3-16. 

[7] 李奋飞. 论涉案企业合规中检察裁量权的规制[J]. 中外法学, 2024, 36(3): 690-706. 

https://doi.org/10.12677/ds.2024.107324
https://doi.org/10.16290/j.cnki.1674-5205.2020.03.005
https://doi.org/10.26914/c.cnkihy.2024.003347

	行政检察履职推动实现企业行政合规制度完善
	摘  要
	关键词
	The Performance of Administrative Procuratorial Duties Promotes the Perfection of Enterprise Administrative Compliance System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行政检察作为行政合规制度抓手的正当性
	3. 行政检察推动行政合规机制建设的重点
	4. 行政合规检察监督制度构建路径
	5. 结语
	参考文献

